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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 年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

申报与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

为总结和表彰在教学建设、改革和研究中取得突出教学

成果的单位和个人，并为申报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做好培

育工作，根据以往相关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20

年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报范围

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可推广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改革与

研究成果。主要范围包括：

1.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技

术、改革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

广价值的成果。

2.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管理机制改革、推进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开展质量保证与监控工作，建立教学持续改进



机制、实现教学智能化分析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推广

价值的成果。

3.与新工科、新文科、新商科和基础学科拔尖等专业建

设相关，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相关教学成果。

4.曾获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项目原则上不再参与

本次申报；如获奖项目在原有基础上有重大突破、取得重大

成绩，可再次申报（需提供申报材料修改情况的说明）。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成果必须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

检验的起始时间，应从正式实施或正式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

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效果

明显，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示范作用和推

广价值。

2.成果第一完成人（成果负责人）应是学院正式职工，

具有连续三年以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经历。成果主要完成人

应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和实施的全过程，并做出主要

贡献。成果申报所列成果参加人必须征得本人同意。

3.每项教学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超过 3 个，主要

完成人一般不超过 5 人；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申报的成果

不超过 2 项，个人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限报 1 项。

三、申报程序

1.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学成果，由个人或项目组向所在单

位提出申请。



2.本次各单位推荐校级教学成果奖，不限制申报名额，

请各单位在充分评议的基础上推荐优秀成果。各教学系部通

过系部教学办进行申报，行政部门直接向教务部申报。

3.学院教务部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组织评审

专家对申报成果进行评审。

4.院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在教务部网站上公示无异

议后，由学院正式下文公布获奖名单。

四、申报材料

1.请各系部、各部门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前将以下申报

系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点

计算机系 丁老师 58619199

格致楼 442
电子通信系 石老师 58619199

机电工程系
陈老师 58619199

艺术设计系

工商管理系
江老师 58619869

格致楼 441

信息管理系

经济系
林老师 58619869

英语系

财会系

杨老师 58619869
思政社科部

理学部

体育部



材料的纸质版报送至教务部（格致楼 441），同时将对应的电

子材料发送至 yangyueqi@hdu.edu.cn。

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附件 1）、《成果总结报告》（5000 字以内）一起装订成册，

一式一份，《填报说明》见附件 2；

3.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一份

（电子版合成为一个 PDF 文件）；

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汇

总表》（附件 3）。

五、其他

推荐申报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项目，原则上将从

院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中遴选产生，请各单位髙度重视，

认真做好本次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58619869。

附件：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填报说明

3.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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